
2009年报关员新教材改动和新增内容详细总结
（第一章和第二章）
第一章
P5倒数第3行新增：
经海关登记准予暂时免税进境或者暂时免税出境的物品，应当由本人复带出境或者复带进境。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外国机构或者人员的公务用品或者自用物品进出境，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P6倒数13行：
3进出境其他物品的报关
(1)暂时免税进出境物品
个人携带进出境的暂时免税进出境物品须由物品携带者在进境或出境时向海关作出书面申报，并经海关批准登记，方可免税携带进出境，而且，应由本人复带出境或进境。
(2)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机构或者人员进出境物品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机构或者人员进出境物品包括外国驻中国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国驻中国领事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驻中国代表机构及其人员迸出境的公务用品和自用物品。
外国驻中国使馆和使馆人员进出境公用、自用物品应当以海关核准的直接需用数量为限。其中公务用品是指使馆执行职务直接需用的迸出境物品，包括：使馆使用的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车辆；使馆主办或者参与的非商业性活动所需物品;使馆使用的维修工具、设备；使馆的固定资产，包括建筑装修材料、家具、家用电器、装饰品等；使馆用于免费散发的印刷品(广告宣传品除外) ；使馆使用的招待用品、礼品等。自用物品，是指使馆人员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中国居留期间的生活必需用品，包括自用机动车辆(限摩托车、小轿车、越野车、9座以下的小客车)。
使馆和使馆人员因特殊需要携运中国政府禁止或者限制迸出境物品进出境的，应当事先获得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使馆和使馆人员的有关物品不准进出境:携运进境的物品超出海关核准的直接需用数量范围的;未依照规定向海关办理有关备案、申报手续的;未经海关批准，擅自将已免税进境的物品进行转让、出售等处置后，再次申请进境同类物品的;携运中国政府禁止或者限制迸出境物品进出境，应当提交有关许可证件而不能提供的;违反海关关于使馆和使馆人员进出境物品管理规定的其他情形。
使馆和使馆人员首次进出境公用、自用物品前，应当持下列资料到主管海关办理备案手续:使馆和使馆人员进出境公用、自用物品，应当按照海关规定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申报。其中以书面方式申报的，还应当向海关报送电子数据。使馆和使馆人员运进、运出公用、自用物品，应当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外交公/自用物品进出境申报单"，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并附提(运)单、发票、装箱单、身份证件复印件等有关单证材料。其中，运进机动车辆的，还应当递交使馆 照会。
使馆运进由使馆主办或者参与的非商业性活动所需物品，应当递交使馆照会，并就物品的所有权、活动地点、日期、活动范围、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人、物品的最后处理向海关作出书面说明。活动在使馆以外场所举办的，还应当提供与主办地签订的合同副本。
外交代表随身携带自用物品进境时，应当向海关口头申报，但外交代表每次随身携带进境的超过规定限额的限制性进境物品，应当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 
外国驻中国领事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驻中国代表机构及其人员进出境公用、自用物品，由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中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以及中国与有关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签订的协议办理。 
外国政府给予中国驻该国的使馆和使馆人员迸出境物品的优惠和便利，低于中国政府给予该国驻中国的使馆和使馆人员迸出境物品的优惠和便利的，中国海关可以根据对等原则，给予该国驻中国使馆和使馆人员进出境物品相应的待遇。
P31倒数第4行：
3．对于有跨关区分支机构的报关企业，在适用或调整其管理类别时，对进出口报关单及迸出境备案清单总量、报关差错量、拖欠应纳税款和应缴罚没款项等，以该报关企业及其各分支机构之和计算。
由于跨关区分支机构原因产生的刑事、行政及拖欠应纳税款、应缴罚没款项等法律后果，在企业管理类别调整时，仅作用于该分支机构和设立分支机构的报关企业，而不作用于其他跨关区分支机构。
P32倒数第5行：
(二) 报关单位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及其处罚
1．违反国家进出口管理规定，进出口国家禁止迸出口的货物的，责令退运，处100万元以下罚款。
2．违反国家进出口管理规定，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的，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向海关申报时不能提交许可证件的，进出口货物不予放行，处货物价值飞 30%以下罚款。
3．违反国家进出口管理规定，迸出口属于自动进出口许可管理的货物，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向海关申报时不能提交自动许可证明的，进出口货物不予放行。
P33第5点，P34第6、7、8、点：
5．报关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货物价值5%以上3000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 1 )未经海关许可，擅自将海关监管货物开拆、提取、交付、发运、调换、改装、抵押、质押、留置、转让、更换标记、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的;
(2)未经海关许可，在海关监管区以外存放海关监管货物的; 
(3)经营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储存、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有关货物灭失、数量短少，或者记录不真实，不能提供正当理由的; 
(4)经营保税货物的运输、储存、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不依照规 定办理收存、交付、结转、核销等手续，或者中止、延长、变更、转让有关合同不依照规定向海关办理手续的;
(5)未如实向海关申报加工贸易制成品单位耗料量的; 
(6)未按照规定期限将过境、转运、通运货物运输出境，擅自留在境内的; 
(7)未按照规定期限将暂时进出口货物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擅自留在境内 或者境外的; 
(8)有违反海关规定的其他行为，致使海关不能或者中断对迸出口货物实施监 管的。
上述规定中所涉货物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口需要提交许可证件的，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提交许可证件的，另外货物价值30%以下罚款;漏缴税款的，可以另处漏缴税款1倍以下罚款。
6．报关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
( 1 )擅自开启或者损毁海关封志的; 
(2)遗失海关制发的监管单证、手册等凭证，妨碍海关监管的。 
7．伪造、变造、买卖海关单证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的，没收侵权货物，并处货物价值30%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需要向海关申报知识产权状况，而未按规定向海关如实申报的，或者未提交合法 适用有关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章 

P52第2行：
③2008年颁布的《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 ，由原三、四、五批禁止进口目录补充合并而成，所涉及的是对环境有污染的固体废物类，包括废动物产品，废动植物油脂，矿产品、矿渣、矿物油、沥青的废料，废药物，杂项化学品废物，废橡胶、皮革，废特种纸，废纺织原料及制品，玻璃废物，金属和含金属废物等。
 ④《禁止进口货物目录) (第六批) ，为了保护人的健康，维护环境安全，淘汰落后产品，履行《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 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而颁布，如长纤维青石棉、二恶英等。
⑤滴滴涕、氯丹等。
P53第11行：
③《禁止出口货物目录) (第三批) ，为了保护人的健康，维护环境安全，淘汰落后产品，履行《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而颁布，如长纤} 维青石棉、二恶英等。
④《禁止出口货物目录) (第四批) ，主要包括硅砂、石英砂及其他天然砂。
⑤《禁止出口货物目录) (第五批) ，包括元论是否经化学处理过的森林凋落物以及泥炭(草炭)。
P53倒数第5行：
目前列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禁止出口部分的技术包括：畜牧品种的繁育技术、微生物肥料技术、中国特有的物种资源技术、蚕类品种繁育和蚕茧采集加工利用技术、水产品种的繁育技术、绿色植物生长调节剂制造技术、采矿工程技术、肉类加工技术、饮料生产技术、造纸技术、焰火爆竹生产技术、化学合成及半合成咖啡因生产技术、核黄素生产工艺、中药材资源及生产技术、中药饮片炮制技术、化学合成及半合成药物生产技术、非晶元机非金属材料生产技术、低维元机非金属材料生产技术、有色金属冶金技术、稀土的提炼加工和利用技术、农用机械制造技术、航天器测控技术、航空器设计与制造技术、集成电路制造技术、机器人制造技术、地图制图技术、书画墨及八宝印泥制造技术、中国传统建筑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空间数据传输技术、卫星应用技术、大地测量技术、中医医疗技术等。
P65第6、7点：
6．凡列入禁止出口、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的商品，因添加、混合其他成分，或仅简单加工导致商品编号改变的，仍须按照原海关商品编号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
7．凡申报出口的商品成分中含有(添加或混合)禁止出口、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贵金属超过2% ，其他超过10% )的，须按含有禁止出口、 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 
P66倒数第15行：
( 1 )自2009年1月1日起，商务部下放至地方机电办发证的机电产品:光盘生 产设备、金属加工机床、烟草机械、移动通信产品、卫星广播电视设备及关键部件、汽车产品、飞机、船舶、游戏机等，共232个10位商品编号。 
(2)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迸出口办公室发证的机电产品:锅炉、汽轮机、发动机 (非第八十七章车辆用)及关键部件、水轮机及其他动力装置、化工装置、食品机械、工程机械、造纸及印刷机械、纺织机械、金属冶炼及加工设备、金属加工机床、电气设备、铁路机车、汽车产品、飞机、船舶、医疗设备，共254个10位商品编号。
P71倒数第5行：
2009年我国实施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的农产品小麦、稻谷和大米、玉米、棉花、食堂、羊毛及毛条；实施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的工业品有尿素、磷酸氢二铵、复合肥等3种农用肥料。
P73第15行：
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是指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会同国家其他部门，依法制定或调整《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并以签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以下简称"公约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野生动植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以下简称"非公约证明" )或 "非《迸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物种证明" (以下简称"物种证明" )的形式，对该目录列明的依法受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实施的进出口限制管理。
P74倒数第13行：
1．适用范围
对于迸出口列入《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中适用"公约证明"、"非公约证明"管理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以外的其他列入商品目录的野生动植物及相关货物或物品和含野生动植物成分的纺织品，均须事先申领"物种证明"。
2.报关规范
( 1) "物种证明"由国家濒危物种管理办公室统一按确定的格式制作，不得转让或倒卖。证面不得涂改、伪造。
(2) "物种证明"分为"一次使用"和"多次使用"两种。
①一次使用的"物种证明"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不得超过6个月。 
②多次使用的"物种证明"只适用于同一物种、同一货物类型、在同一报关口岸多次迸出口的野生动植物。多次使用的"物种证明"有效期截至发证当年12月31 日。持证者须于1月31日之前将上一年度使用多次"物种证明"迸出口有关野生动植物标本的情况汇总上报发证机关。
(3)进出口企业必须按照"物种证明"规定的口岸、方式、时限、物种、数量和货物类型等进出口野生动植物。对于超越"物种证明"中任何一项许可范围的申 报行为，海关均不予受理。
(4)海关对经营者迸出口列入《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的商品以及含野生动植物成分的纺织品是否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提出质疑的，经营者应按海关的要求，向国家濒危物种管理办公室或其办事处申领"物种证明";属于"公约证明"或"非公约证明"管理范围的，应申领"公约证明"或"非公约证明"。经营者未能出具证明书或"物种证明"的，海关不予办理有关手续。
(5)对进出境货物或物品包装或说明中标注含有商品目录所列野生动植物成分|的，经营者应主动、如实向海关申报，海关按实际含有该野生动植物的商品进行监管。
特别申明：
以上内容为尚睿英教育第一报关网www.1baoguan.com杨昇老师亲自总结，
